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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2018 年 2 月 13 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190 号），公司董事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落实，现公告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等进一步说明该利润

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回复: 

1、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行业容量巨大。 

我国2017年生猪出栏6.89亿头，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行业容量超过一万

亿元。全年猪肉产量5,340万吨，占全部肉类产量的63%，是中国城乡居民主要的

肉类消费品种。 

（2）行业走向规模化，但生产集中度仍很低。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以中小规模养殖户为生产主体，近几年呈现出中大规

模生产户占比提高的趋势。 

2015年按年出栏规模分类的养殖场数量及出栏数量情况如下： 

年出栏规模(头) 养殖户/场数量（个） 养殖户数占比 同比 

1-49 44,055,927 94.6239% -6.043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50-99 1,479,624 3.1780% -5.8238% 

100-499 758,834 1.6298% -6.3686% 

500-999 174,075 0.3739% -0.6495% 

1,000-2,999 65,171 0.1400% -1.9484% 

3,000-4,999 13,404 0.0288% -1.9602% 

5,000-9,999 7,281 0.0156% -0.3149% 

10,000-49,999 4,388 0.0094% -3.0490% 

50,000头以上 261 0.0006% 15.4867% 

（数据来源：2015年度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 

牧原股份2017年销售生猪723.74万头，占全国总出栏量的1.05%；2016年销

售生猪311.39万头，占比为0.45%。 

（3）行业整体生产效率仍有待提升。 

以每头母猪每年提供断奶仔猪数量这一指标为例，我国目前全行业平均水平

为15头左右，国内高水平规模养猪企业可以达到20-22头，而欧美畜牧业发达的

国家可以达到25-28头。 

2、公司发展阶段 

牧原股份“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从原料采购、饲料加工、种猪选育到养猪生

产，所有环节可知、可控、可追溯，在食品安全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牧原股份一直秉承“种养循环”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

一套成熟的环保工艺路线，既符合国家对规模养殖场废弃物处理的标准，又实现

了猪粪、沼液还田，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中国的养猪业正在从传统的低水平、散养为主的模式，转轨到集约化、机械

化、自动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生产方式上来，并且近几年呈现加速转变的趋势，

规模化养猪还将有持续数年的高成长期，这将给公司带来快速发展的机遇。 

2014 年公司 IPO 以来，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通过合理使用融资工具，实

现了快速的发展。2013 年公司生猪出栏 130.68 万头，经过上市后这几年的积累

与快速发展，2017 年出栏量达到 723.74 万头。根据公司初步预计，2018 年预计

生猪出栏量将达到 1,100 万头至 1,300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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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公司 IPO 以来，公司净资产规模也由 2014 年末的 19.48 亿元，增长

至 2017 年末的 127.37 亿元，增长了 6.54 倍。 

综上，可见行业的发展趋势为公司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也实现了快

速的成长。随着业务规模的快速成长，公司需要增加注册资本以便与公司的业务

规模相匹配。 

3、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10,042,415,931.26 5,605,907,003.09 79.14% 3,003,474,7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365,529,363.99 2,321,898,712.22 1.88% 595,850,84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70,435,471.13 2,302,735,192.56 2.94% 569,746,41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787,135,984.13 1,282,469,805.36 39.35% 915,404,07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2 2.25 -5.78%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2 2.25 -5.78%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2% 50.74% -22.62% 26.5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24,044,634,907.56 12,931,323,137.63 85.94% 7,067,533,2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2,736,609,504.16 5,661,448,259.81 124.97% 3,522,005,755.07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8）第

1400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2,365,529,363.99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342,633,655.69 元，按规定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8,714,265.65 元，扣除上年已向股东分配利润 800,498,248.79

元，2017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4,868,950,505.24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为 387,142,656.52 元，按规定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38,714,265.65 元，加上期初

未分配利润，扣除上年已向股东分配的利润，母公司 2017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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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 2,179,887,231.87 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3,864,899,589.92 元。 

综上所述，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实际情况和业绩成长性匹配，

综合考虑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有利于与全体股东

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股东、各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问题 2：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参与筹划人以及你

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回复: 

筹划过程：2018 年 1 月 26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营状况，并结合公司

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秦英林先生提出了本次年度分红的初步

方案，并与曹治年、秦军等人进行了讨论；2018 年 1 月 27 日，经讨论形成了董

事会议案，发送至全体董事、监事、高管；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全体董事讨论并审议了该方案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

通过了该方案。 

2018 年 2 月 10 日在证监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了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要求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得利用相关信息从事内幕交易、不得将相关信息透露给其他

人。公司在披露《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的同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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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请根据《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转方案公告格式》的要求补充披露提议

人、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 6 个

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是，请披露拟减持数量及方式等内容；若否，请明

确披露不存在减持计划。 

回复: 

经问询，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2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18-037 号)。 

 

问题 4：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推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前三个月投资者调研的

情况，以及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你公司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

开信息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披露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前三个月内公司共接待了 2 次投资者调

研，详细情况如下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乐瑞资产、长江证

券、国金证券等机

构投资者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牧

原股份：2017 年 11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8 年 1 月 4 日 实地调研 

兴业证券、广发证

券、上海元泓投资

等机构投资者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牧原股份：2018

年 1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公司不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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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请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分配方案公告前一个月

内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回复: 

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

的要求，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前一个月内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有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问题 6：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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